中華民國101年1月13日
中文財物變賣公告


[案號]TSAC101001[機關代碼] 5.1 第01次公告
[招標機關] 最高行政法院

[招標機關地址]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126巷1號 
[中文標的名稱及數量摘要] 報廢公務車乙輛
[是否刊登公報] 是 
[聯絡人(或單位)] 總務科林張文
[電話] 02-23113691#157
[底價金額]新台幣4,000元。
[截標日期] 101年2月16日17時30分
[開標日期] 101年2月17日10時
[開標地點]最高行政法院5樓會議室 
[新增日期] 101年1月13日
[中文財物變賣公告附加說明]無
[投標資格摘要]：
一、廠商設立登記證明文件之影本；其中有關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得以列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料代之。

二、地方環境保護局核發廢機動車輛回收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招標文件領取地點]：有意參加競標投標廠商請於截標日前親自至本院總務科領取標單暨明細表參加競標投標。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款方式]：免費索取 。

[保證金額度]：本件免收。 
[變賣標的所在地]：本院 
[收售投標文件地點]掛號寄達或專人送達最高行政法院收，標封袋上應加註「最高行政法院報廢公務車乙輛」、投標廠商名稱、姓名、地址、電話號碼。
[現場查看時間]：本批標售標的物，於101年2月6日至2月14  

日下午16至17時開放受理投標廠商參觀。若須於其他時間參觀者，請先電洽聯絡人林張文先生安排時間（聯絡電話：02-23113691轉157）。 
[其他]：
一、得標廠商必須當場繳交標得價格。
二、並於三日內將得標物品清運完畢。
三、本案拍賣物品以總價競價總價格最高且高於底價者為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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